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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2024年5月23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4年5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B区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兼董秘黄晓亮先生（董事长朱拉伊先生因工作时间冲

突，无法出席并主持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共163,637,3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432%。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共 11,700,19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0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1,937,
1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378%。

2、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0,130,69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7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11,700,1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54%；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8,430,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1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3,637,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3,637,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3,637,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0,130,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维持每股现金分红金
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3,637,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3,637,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3,637,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0,130,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并拟定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635,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
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0,128,6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34％；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张兴中律师、郭倩伶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出具见证意见结论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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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0.214元人民币/张（含息、税）
2、回售期：2024年5月21日至2024年5月27日
3、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4年5月30日
4、回售款划拨日：2024年5月31日
5、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4年6月3日
6、回售期内“乐普转2”停止转股
7、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2024年3月30日至

2024年 5月 17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本公司“乐普转 2”当期转股价
28.39元/股的70%（即19.87元/股），且“乐普转2”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根据《乐普
（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乐普转2”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现将“乐普转2”回售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1、回售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条件回售条款的约定如下：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
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
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而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
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
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重新计算。

在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
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
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
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乐普转 2”目前正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且公司股票 2024年 3月 30日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 28.39 元/股的 70%（即
19.87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乐普转2”回售条款生效。

2、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

头不算尾）。
其中，i=1.50%（“乐普转 2”第 4个计息年度，即 2024年 3月 30日至 2025年 3月 29

日的票面利率），t=52天（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5月21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4
年5月21日为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1.50%52/365=0.214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乐普转2”本次回售价格为100.214元/张（含息、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关于境外投资机构境内债券
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①对于持有“乐普转2”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
税由各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
为 100.171元/张；②对于持有“乐普转 2”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
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
定），免征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214元/张；③对于持有“乐普转2”的其他债券持
有者应自行缴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214元/张，自行
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3、回售权利
“乐普转2”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乐普转2”。“乐普转2”持有人有

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

规定，公司应当在满足回售条件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回售公告，此后在回售期结
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回售提示性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回售条件、申报期间、回售
价格、回售程序、付款方法、付款时间、回售条件触发日等内容。回售条件触发日与回
售申报期首日的间隔期限应当不超过15个交易日。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关回售
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 2024年 5月 21日至 2024年 5月 27日的回售申报

期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
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
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
弃。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
报业务失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乐普转2”，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4年5月30日，回售
款划拨日为2024年5月31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4年6月3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乐普转2”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乐普转2”
持有人发出交易、转托管、转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
请：交易、回售、转股、转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乐普转2”回售的申请；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回售的法律意见书；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回售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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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乐普转2”回售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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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571,872股，其中，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507,444股，

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40,992股，第二次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23,436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业务规定，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
22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完成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3年1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
查意见。

公司于2023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2023年 1月 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新

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周余俊先生作为征集人就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3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14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3年 1月 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3年 1月 30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3年1月3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5、2023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3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
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议
案》及《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前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
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及《关于作废部分未授予
及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1、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一、首次授予归属情况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

1

2

3

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共163人）

二、预留授予归属情况

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共33人）

三、第二次预留授予归属情况

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共18人）

合计

姓名

XINER WU

杨汉民

李宁

陆庆忠

职务

副总裁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70,000

35,000

25,200

23,800

1,692,600

145,600

91,000

2,083,200

可归属数量（股）

21,000

10,500

4,536

4,284

467,124

40,992

23,436

571,872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
的比例

30%

30%

18%

18%

27.60%

28.15%

25.75%

27.45%

注：1.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XINER WU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据此对激

励对象名单中的职务信息进行相应更新，上述激励对象原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未作调

整。

2、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16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1、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
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
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
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故公

司的股本总数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证券类别变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
次归属前后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股份数不变，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4月 2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公W[2024]B032号），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
次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

验，截至2024年4月25日止，公司已收到216名激励对象缴纳出资额合计人民币9,189,
983.04元，均为货币出资。本次授予上述激励对象的股份来源为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

司A股普通股股票，不改变公司注册资本和股本，公司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 129,920,
000.00元，股本仍为129,920,000.00元。

2024年5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

认书》，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88257 证券简称：新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
总额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情况：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维持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元（含税）不变，现金分红总额由 50,804,
813.20元（含税）调整为51,033,562.00元（含税）。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调整情况：公司拟维持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股不变，转增股本总数由50,804,813.20股调整为51,033,562股（具体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 本次调整的原因：自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披露
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
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致使本次实际可参与权益分派
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公司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对
2023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进行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 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已回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转增股本。2023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总股本 129,920,000股，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 2,907,967股后的股本为 127,012,033股，

以此计算预计共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 50,804,813.20元（含税），占公司 2023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1.17%。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
股本 129,920,000股，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 2,907,967股后的股本为 127,012,033股，以

此计算预计共转增股本 50,804,813.20 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80,724,
813.20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扣减已回购股份发生变动的，公司

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和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和转增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2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
记确认书》，公司已完成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总股本129,
920,000股，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2,336,095股后的股本为127,583,905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的公告》。

根据上述公司总股本扣减已回购股份变动情况，公司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转

增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对 2023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额进行调整。调整后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总股本 129,920,000股，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 2,336,095股后的股本为 127,583,905股，

以此计算预计共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 51,033,562.00元（含税），占公司 2023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1.31%。

2、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

股本 129,920,000股，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 2,336,095股后的股本为 127,583,905股，以

此计算预计共转增股本51,033,562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80,953,562股

（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3

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
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龙门大道5号，浙江泰福泵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号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表决
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投票系统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宜文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人，代表股份 45,568,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8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
股份45,55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7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0,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56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27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557,6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5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68,100

1,568,1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反对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68,100

1,568,1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反对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
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68,100

1,568,1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反对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
所示：

类别
同意

股数 比例

反对

股数 比例

弃权

股数 比例

整体

中小投资者

45,568,100

1,568,100

100.0000%

100.0000%

0

0

0.0000%

0.0000%

0

0

0.0000%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57,600

1,557,600

比例

99.9770%

99.3304%

反对

股数

10,500

10,500

比例

0.0230%

0.6696%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68,100

1,568,1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反对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计划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表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68,100

1,568,1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反对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57,600

1,557,600

比例

99.9770%

99.3304%

反对

股数

10,500

10,500

比例

0.0230%

0.6696%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
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68,100

1,568,1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反对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
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68,100

1,568,1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反对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类别

整体

中小投资者

同意

股数

45,568,100

1,568,1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反对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弃权

股数

0

0

比例

0.0000%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2、见证律师：柯琤、范洪嘉薇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300992 证券简称：泰福泵业 公告编号：2024-050
债券代码：123160 债券简称：泰福转债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3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本钢能管中心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岩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序号

一

二

三

四

股东类别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合计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中小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人数

4

2

2

10

9

1

14

11

3

12

9

3

代表股份

3,147,379,626

3,146,999,626

380,000

20,169,988

20,159,588

10,400

3,167,549,614

3,167,159,214

390,400

20,549,988

20,159,588

390,4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76.6117%

76.6025%

0.0092%

0.4910%

0.4907%

0.0003%

77.1027%

77.0932%

0.0095%

0.5002%

0.4907%

0.009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情况

1.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3,164,945,144

380,000

3,165,325,144

18,325,518

比例

99.9301%

97.3361%

99.9298%

89.1753%

反对

股数

2,214,070

10,400

2,224,470

2,224,470

比例

0.0699%

2.6639%

0.0702%

10.8247%

弃权

股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3,164,945,144

380,000

3,165,325,144

18,325,518

比例

99.9301%

97.3361%

99.9298%

89.1753%

反对

股数

2,214,070

10,400

2,224,470

2,224,470

比例

0.0699%

2.6639%

0.0702%

10.8247%

弃权

股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3,164,945,144

380,000

3,165,325,144

18,325,518

比例

99.9301%

97.3361%

99.9298%

89.1753%

反对

股数

2,214,070

10,400

2,224,470

2,224,470

比例

0.0699%

2.6639%

0.0702%

10.8247%

弃权

股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3,164,945,144

380,000

3,165,325,144

18,325,518

比例

99.9301%

97.3361%

99.9298%

89.1753%

反对

股数

2,214,070

10,400

2,224,470

2,224,470

比例

0.0699%

2.6639%

0.0702%

10.8247%

弃权

股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3,164,945,144

390,400

3,165,335,544

18,335,918

比例

99.9301%

100.0000%

99.9301%

89.2259%

反对

股数

2,214,070

0

2,214,070

2,214,070

比例

0.0699%

0.0000%

0.0699%

10.7741%

弃权

股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2024年投资框架计划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3,164,945,144

380,000

3,165,325,144

18,325,518

比例

99.9301%

97.3361%

99.9298%

89.1753%

反对

股数

2,214,070

10,400

2,224,470

2,224,470

比例

0.0699%

2.6639%

0.0702%

10.8247%

弃权

股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总体

中小股东

同意

股数

3,164,945,144

390,400

3,165,335,544

18,335,918

比例

99.9301%

100.0000%

99.9301%

89.2259%

反对

股数

2,214,070

0

2,214,070

2,214,070

比例

0.0699%

0.0000%

0.0699%

10.7741%

弃权

股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殷淑霞、宋佳妮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24-024
债券代码：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